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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須 知  -  申 請 註 冊 為 臨 時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本須知向擬申請註冊為臨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公司申請人提供指引。請在擬備有關文件交予建築事務監督前，仔
細閱讀本須知。申請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的公司申請人，或申請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 的人士，
請參閱另外的申請須知。） 

 
 
簡 介  
 
1.  小型工程分為 3 個級別：第 I 級別、第 II
級別及第 III 級別。第 I 級別的小型工程較為複

雜，第 II 級別的小型工程的複雜程度較低，而

第 III 級別包括常見的家居小型工程。 每個級

別的小型工程，為配合業界的分工情況，再細

分為不同類型及項目。進行第 I 級別及第 II 級

別小型工程的承建商必須是公司，而只進行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的承建商可以是公司或個人。  
 
於 過 渡 期 供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臨 時 註 冊  
 
2.   若公司申請人具備足夠經驗但缺乏註冊

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所需學歷，可於建築

事務監督指明的為期兩年的過渡期內，申請註

冊為臨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臨時註冊的有

效期會在過渡期結束或有關臨時註冊小型工程

承建商正式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

時自動失效，兩者以較早日期為準。 
 
3. 申請註冊為臨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申

請人，必須: 
 持有現行的商業登記證； 
 就其申請的每 一級別 和類型的小型工

程，委任最少一名合資格代其行事的人

士，作為獲授權簽署人；  
 如屬法團，須委任最少一名董事擔任技術

董事；及  
 繳付訂明的申請費。  

 
擔 任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及 技 術 董 事 須 符 合

的 資 格  
 
4. 獲授權簽署人/技術董事須符合以下資格:- 

 如申請人為獨資經營，該名獨資經營者是

唯一符合資格擔任獲授權簽署人的人士。 
 如申請人為合夥經營，獲得所有其他合夥

人委任的合夥人符合資格擔任獲授權簽

署人。 
 如申請人為法團，董事局委任的合適人士

符合資格擔任獲授權簽署人，而董事局委

任的董事符合資格擔任技術董事。  
 有關人士如同時符合成為獲授權簽署人

及技術董事的條件，可獲准同時擔任獲授

權簽署人及技術董事。 
 任何人士只可獲准為同一註冊小型工程

承建商擔任獲授權簽署人/技術董事。若任

何獲提名的獲授權簽署人/技術董事正為

另一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擔任獲授權簽

署人/技術董事，他需要提交一份承諾書，

說明他將會於新申請獲得批准後，辭任現

時的獲授權簽署人/技術董事的身份。 
 獲提名的人士必須符合建築事務監督訂

明的資格及經驗要求，並提交相關文件以

作證明。 
 
提 交 申 請  
 
5. 申請人必須使用指明的表格 BA25F 提出

申請，並須一併遞交建築事務監督認為必需的

有關資料／文件。為確保交齊全部文件，申請

人 須 填 妥 並 同 時 遞 交 屋 宇 署 核 對 表

CL-BA25F。若申請人提交的文件不齊全，有關

申請可能不獲接納，而繳付的申請費將不獲退

還。 
 
6. 申請時須一併繳交申請費。所須費用視乎

獲提名的獲授權簽署人的數目，及他們為申請

人所申請註冊的最高級別小型工程而定。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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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屋宇署核對表 CL-BA25F-B 部的計算表。 
 
7. 申請可郵寄或親身遞交至“九龍旺角彌敦

道 750 號始創中心 12 樓屋宇署”。費用可以支

票或易辦事繳付。支票抬頭應寫“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 
 
申 請 文 件  
 
8. 所須遞交的申請文件可參照以下 3 份分別

關於承建商公司，獲授權簽署人及技術董事的

列表:-  

列表 1 - 有關承建商公司的文件 
- 指明表格 BA25F 
- 屋宇署核對表 CL-BA25F 
- 屋宇署標準表格 RR-9A 
- 其他有關承建商公司管理及架構的文件等。 

列表 2 – 每名擬議獲授權簽署人須提交的文件 
- 屋宇署標準表格 RR-10B, RR-11B, RR-12B, 

RR-13B, RR-14B 及/或 RR-15B 
- 有關獲授權簽署人的經驗的證明文件。 

列表 3- 每名擬議技術董事須提交的文件(只適

用於法團申請人) 
- 屋宇署標準表格 RR-10C, RR-11C, RR-12C, 

RR-13C, RR-14C 及/或 RR-15C 
- 有關技術董事的資格/經驗的證明文件。 
 
處 理 申 請  
 
9. 獲授權簽署人/技術董事在接到屋宇署通

知後，須親臨屋宇署辦理有關身分及資格證明

文件等核實事宜。 
 
10. 涉及第 I 級別小型工程的臨時註冊申請，建

築事務監督會在接獲申請後 60 天內將申請結

果通知申請人；其他臨時註冊申請的結果則會

於 30 天內作出通知。 
 
 
 

名 列 於 名 冊  
 
11. 作為將其名稱記入臨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名冊的繳款通知書會發給申請人。繳交訂明

費用(所有申請均為$315)後，其名稱會被刊登

在憲報的有關公告中。申請人亦會獲發一份供

其保存的臨時註冊證明書，羅列其獲註冊的小

型工程級別及類型的詳情。  
 
12. 臨時註冊的有效期會在過渡期結束時自動

失效。註冊屆滿日期會在註冊證明書列明。臨

時註冊有效期屆滿時，將不會獲續期或重新列

入名冊。 
 
13. 臨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就委任新的獲授

權簽署人/技術董事，或就進行額外級別或類型

的小型工程提出的申請，均不會受理。 
 
更 多 參 考 資 料  
 
14. 如需要更多有關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及註冊

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詳情，請瀏覽屋宇署

網頁 http://www.bd.gov.hk。 


